
健康/广告
本版主编：郝小军 版式策划：续理行 责任校对：玉 峰

7
2023年6月28日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绿豆汤又

成了家家必备的饮品，绿豆汤具有

清热解毒、止渴消暑的功效。怎么

煮出的绿豆汤消暑效果最好呢？

●煮10分钟即可

如果想要清热解暑，将绿豆放

在锅中煮1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绿豆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对温

度调节中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

以，从解暑清热的角度来说，氧化

程度不深的绿豆汤消暑作用最佳。

那么，如何判断多酚类物质的

氧化程度呢？可以看颜色。汤呈绿

色的绿豆汤，营养保留更好一些。

这是因为绿豆中含有的多酚类物

质比较敏感，在高温加热或长时间

放置的情况下，会与空气中的氧气

发生反应，生成醌类物质，然后会

继续聚合成颜色更深的物质。所

以，煮绿豆汤的时候，汤会依次呈

现：浅色-绿色-红色。

●煮时盖上锅盖

如果把锅盖打开煮或煮的时

间过长，又或者是将绿豆汤在空气

中放置的时间过长，多酚类物质都

会被氧化，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

当然，绿豆汤变红了，只要没

变质照样可以喝，只是从解暑清热

的角度来看，效果会差一些。

●不要用铁锅煮

煮绿豆汤的时候不要用铁锅，

否则会加速绿豆中多酚类物质的

破坏，用砂锅煮效果较好，当然，用

不锈钢锅也是可以的。

●可以加些柠檬汁

在煮绿豆汤的时候放些柠檬

汁或两三片维生素 C，都可以降低

氧化速率，保护多酚类物质，让绿

豆汤保持较长时间的绿色。

●不要喝冰镇绿豆汤

尽量少喝或不喝冷藏过的绿

豆汤，以免引起腹痛、腹泻等不适。

肠胃不能承受绿豆汤的人，可

以加大米煮成绿豆粥食用，也可以

吃绿豆粉加工的食物。

●不要多喝

不要用绿豆汤完全代替正餐

或饮水，可放在两餐之间做加餐。

在自觉身体无不适的前提下，一般

每天喝2~4小碗即可。

●不要扔掉豆子

喝了汤，剩下的豆子建议吃

掉。煮熟的绿豆其豆皮和里面的肉

含有一定胶体类成分以及不可溶

性膳食纤维，可以把身体里相对多

余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带出去，或

者延缓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吸收。

煮绿豆汤，如果煮的时间短，

绿豆没有开花，这样的豆子不好消

化，可以先喝一些绿豆汤，然后再

继续把绿豆煮 10~20 分钟，把绿豆

煮到开花后吃掉，或者直接用绿豆

熬粥喝。 （据《北京青年报》）

绿豆汤怎么煮消暑效果最好？

一、债务人名称：内蒙古鼎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二、所在地：呼和浩特市
三、债权情况：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
内蒙古分公司”）对债务人持有的债权金
额合计 163,939.49 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74,107.34 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89,148.89万元，代垫费用683.26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四、债务人概况
债务人1：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91783019540R，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蔚然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17
日，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海拉尔东街 42 号鼎盛华世纪广场 21
号楼 5 层。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书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地
产销售、租赁、经营、家居建材市场管理、
家居建材销售。登记机关：呼和浩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存续。目前处

于维持经营状态。
债务人2：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0626422854Q，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林国权，注册资本：8000
万元，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31 日，住
所：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
尔东街42号鼎盛华世纪广场13号楼。许
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
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
机关：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状态：存续。目前处于维持经营状态。

五、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本次竞价标的

所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人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六、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一次性优先。

七、公告发布日期：2023年6月28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八、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书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九、合作意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面向各界投资人市
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欢迎符
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
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者购买
资讯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系人：白先生、巴先生
联系电话
0471-6902117、0471-6908217
监察审计人员：谭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4876
邮政编码：010010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
和大街西蒙奈伦广场8号楼9-12层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
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代垫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长城内蒙古分公司的利息、罚金、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式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公证费、律师费、诉讼
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和
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
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
决确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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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2023年3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人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龙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

8,012.34

16,950.00

19,310.00

14,000.00

15,835.00

74,107.34

利息、罚息、复利及
违约金

10,043.21

17,496.26

25,519.75

18,585.86

17,503.81

89,148.89

代垫费用

185.5

107.49

139.83

128.61

121.83

683.26

债权合计

18,241.05

34,553.75

44,969.58

32,714.47

33,460.64

163,939.49

担保情况

抵押担保：“鼎盛华世纪广场”二期项目在建工程68323.46平方米；“鼎盛华世纪广
场”二期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24,822.89平方米；“鼎盛华世纪广场”三、四期分摊土
地使用权面积54,339.81平方米。
保证担保：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蔚然风、张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蔚然风、张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新城区中山东路波士名人国际1号楼底商15,900.61平方米、公寓
1184.58平方米；新城区海拉尔西路八一市场内蒙古龙海商业楼10号楼建筑面积
3159.13平方米；新城区八一市场内蒙古龙海商业楼1层1号面积2481.72平方米。
保证担保：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蔚然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无

抵押担保：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东侧，东库街北侧“鼎盛华世纪广场”项目三
期14766.2平方米在建工程。

诉讼、执行情况

已取得生效判决、未申请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已取得生效判决、未申请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已取得生效判决、未申请执行

尊敬的客户：
因营业网点即将装修改造，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
行将停办保管箱业务，现将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开始，我行
将停办新的保管箱租用业务和原有保
管箱的续租业务。

二、请已在我行办理保管箱业务租
约未到期以及租约到期未及时退租的
客户于2023年7月19日前，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保管箱钥匙到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行办
理退租手续，对于租约未到期客户我行
将根据您上门办理退租时间，人工退还
剩余租期的租金。

三、若您本人无法亲自前来办理退
租手续，可授权他人代为办理。代办人

除携带上述资料外，还应出示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经公证的授权书。

四、依照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我
行有关规定，对于在公告通知的期限内
仍未办理退租手续的保管箱，我行将在
2023 年 7 月 19 日后在公证处公证人员
的监督下对保管箱进行凿箱移存保管。

五、移存保管期间，客户仍可前往
业务所在支行申请办理物品交接，由业
务所在支行取回移存保管物品后进行
实物交接。

如您有任何疑问，烦请联系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
行商洽，详询0471-6664940。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2023年6月28日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新华广场支行停办保管箱业务的公告


